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 

济院办〔2015〕7 号 

 

 
关于转发安全保卫处《关于在全校 

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安全保卫处《关于在全校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

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5 年 5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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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校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 
 

6 月份是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。根据省教育厅通知（鲁教安

字[2015]5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 6 月份在全校开展“安全生

产月”宣传教育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

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坚持贴近实际、贴

近生活、贴近师生，通过集中开展形式多样、富有实效的系列

活动，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，推进依法治安，普及安全知识，

提高师生员工安全素养，促进安全文化建设，推动各项工作措

施落实，为确保我校安全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、精神动

力和舆论支持。 

二、活动主题和时间 

主题：加强安全法治、保障安全生产 

时间：6月 1日至 30 日 

三、活动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依法治

安之中宣传活动。“安全生产月”期间，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通过

举办专题讲座、培训、辅导等形式，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，营造舆论氛围，强化责任意识，使

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。每个教学单位要至少举办一次专题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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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 

（二）开展安全生产法治宣传学习活动。各单位、各部门

要迅速掀起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的新热潮，营造浓厚的学法、知

法、懂法、用法氛围，为学校安全稳定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。 

（三）开展安全事故竟是教育活动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通

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、警示教育展、反思、讨论等形式开展

警示教育活动，对典型事故进行剖析，深刻吸取教训，用事故

教训推动责任落实、完善措施，防范各类事故发生。 

（四）开展安全应急预案演练活动。要围绕汛期安全、人

口密集场所逃生等内容，广泛开展不同层级、形式多样的应对

各种突发事故的应急避险逃生实战演练，普及应急知识，检验

协调配合能力，增强师生的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。 

（五）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。大力开展安全文化进班

级、进社团、进宿舍活动，动员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与活动。

把安全文化建设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始终，使之成为校园文化

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（六）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活动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开

展“落实岗位责任、查找身边隐患”活动，对安全工作情况和

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进行集中检查。 

四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
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策划，细化责任，狠抓

落实，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务求实效。活动要紧紧围绕主题，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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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贴近”。要创新形式、丰富内容，增强针对性、知识性、趣

味性和吸引力。要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，着力发动师生员工参

与，扩大覆盖受众面。 

（三）齐抓共管，推进工作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通过“安

全生产月”活动充分调动全员积极性，要把活动与日常安全工

作有机结合，统筹安排，以活动促安全、促工作，形成向心合

力，强化安全意识，促进各项防范措施和安全责任的落实，达

到以月促年的目的。 

请各单位、各部门将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情况于 6月 25 日

前书面报送安全保卫处。联系电话：3196118， 邮箱：

sgfz80401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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